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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正本

 

中華民國107年7月3日

台財產署接字第10730002220號

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如主旨

檢送國有非公用財產毀損報廢單範例，請查照。

 

    

依據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第15點第1項規定，財產因

故需報請本署或審計機關審核辦理報廢或報損者，分署應填製「財

產毀損報廢單」，俟核准報廢或報損後，由分署或辦事處於國有非

公用財產管理系統註銷產籍資料。

為利各分署辦理財產報廢或報損作業依循，填製房屋、土地改良物

及動產財產毀損報廢單範例，請參考使用，電子檔置於本署網站行

政資訊網/各式手冊及研習資料/本署各項業務作業手冊/接收保管

組項下。

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

副本：

 

 

 


